附件：
日常监督检查的违规行为
一、开发企业违规行为 
（1）不符合商品房预（销）售条件向买受人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或者预（销）售商品房；��� 
（2）将未经主管部门备案将商品房现售；�� 
（3）采取返本销售或者变相返本销售的方式销售商品房、采用售后包租或者变相售后包租的方式销售未竣工商品房； 
（4）分割拆零销售商品住宅； 
（5）委托没有资格或未经注册的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 
（6）签订商品房认购书、预售契约或现房买卖合同前企业未向买受人明示该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包括补充协议）； 
（7）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预售许可证； 
（8）伪造、涂改、租借、转让、冒用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房屋所有权证； 
（9）一房多售的（网上未完成合同解除和预售登记备案注销，将房屋销售给第三人的） 
（10）未将商品房预售所得款项用于工程建设； 
（11）未提供有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进行面积预测； 
（12）未经规划或相关部门批准，修改房屋的结构形式、户型、空间尺寸、朝向、面积； 
（13）预售商品房时，未公示商品房预售面积测绘技术报告书和共用面积分摊情况或未在合同中明示共用建筑面积分摊的内容； 
（14）预售商品住宅未按套内面积计价； 
（15）预售或现售商品房不实行网上认购、网上签约的（以内部认购、选号、协议等方式私下进行签约）； 
（16）未按预售许可内容预售商品房； 
（17）未通知抵押权人，擅自以出售、出租、交换、赠与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抵押房地产；��� 
（18）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前隐瞒商品房已经抵押的事实；�� 
（19）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又将房屋抵押给第三人；��� 
（20）虚拟买卖合同、囤积房源； 
（21）发布不实价格和销售进度信息，恶意哄抬房价，诱骗消费者争购； 
（22）未接受认购人委托的情况下擅自设定密码； 
（23）变相转让预售房屋，从中收取费用； 
（24）未向相关部门如实申报房地产转让成交价格（低价逃税或高价骗贷）； 
（25）在联机签约之日起30日内，未持相关资料向市或者区、县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预售登记； 
（26）由于开发企业的原因，承购人未能在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或合同约定时间内取得房屋权属证书； 
（27）2006年9月1日后聘用未取得注册备案《合格证》的销售人员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 
（28）委托房屋销售代理机构在其委托范围内发生违规行为； 
（29）双方签订认购书或买卖合同后，收回全部合同文本，未交买受人持有一份合同原件； 
（30）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同中不合理地减轻或免除应当由开发企业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地加重买受人责任、排除买受人主要权利内容； 
（31）应按合同约定退房，但不按合同约定退还房价款； 
（32）将未达到约定条件的房屋交付使用； 
（33）交付的商品房实测面积与预测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未按规定结付房款；� 
（34）买卖合同中未约定买受人交纳税费作为交接该商品房的条件，但交付商品房时，强制代收代缴税费作为领取商品房钥匙的条件； 
（35）交付的商品房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质量经检测不合格； 
（36）交付的商品房室内空气质量经检测不符合国家标准； 
（37）未按规定实行分户验收即向购房者交付房屋； 
（38）交付的商品住宅经检测不符合我市节能规范； 
（39）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发布商品房预售广告、参加房地产交易展示活动； 
（40）未在商品房预售广告中载明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文号，或未向预购人出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41）未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者未经批准，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管理企业； 
（42）擅自处分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43）办理物业承接验收手续时，不移交有关资料； 
（44）不按规定配置物业管理用房； 
（45）销售商品房前，未与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签订书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46）销售商品房前，未制定业主临时公约； 
（47）销售商品房前，未将业主临时公约向物业买受人明示，并予以说明； 
（48）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中未包含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内容； 
（49）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保修期限和保修范围承担物业保修责任； 
（50）与买受人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内容与涉及物业买受人共同利益的约定不一致； 
（51）不全额交纳已竣工但尚未出售或者尚未交给买受人的物业服务费用； 
（52）违反《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暂行办法》规定进行招标； 
（53）其他违规行为。 
二、经纪机构违规行为 
1、代理销售商品房时，未在售楼场所的明显位置明示商品房销售委托书； 
2、代理销售不符合销售条件的商品房； 
3、代理销售商品房时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费用； 
4、2006年9月1日后聘用未取得注册备案《合格证》的销售人员从事商品房销售业务； 
5、销售人员发生违规行为； 
6、其他违规行为。 
三、房产测绘单位违规行为 
1、未按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进行商品房面积预测； 
2、在房产面积测算中未执行国家房产测量规范和有关技术标准、规定； 
3、在房产测算中弄虚作假、欺骗房屋权利人； 
4、房产面积测算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5、与委托人有利害关系； 
6、在房屋竣工前对房屋进行实测； 
7、房产测绘成果未按规定备案； 
8、其他违规行为。 
四、从业人员违规行为 
1、索取、收受委托合同以外的酬金或其他财物； 
2、利用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的利益； 
3、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房地产中介业务； 
4、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介服务机构执行业务 
5、与一方当事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 
6、其他违规行为。 

